
2012　01·财务与会计·理财版 39

Finance　&　Accounting

　张延辉

随着我国经济的深入发展，越来

越多的非居民企业参与到我国的经济

建设之中，提供劳务便是主要方式之

一。非居民企业来华提供劳务在什么

情况下不需要履行企业所得税纳税义

务？什么情况下需要履行以及如何缴纳

企业所得税呢？　

一、如何判断是否需要缴纳企

业所得税

（一）非居民企业完全发生在境外

的劳务不需要在中国缴纳企业所得税

非居民企业，是指依照外国（地区）

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

内的企业。《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第

三款规定：“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

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

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

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

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什么是

“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呢？《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企业

所得税法第三条所称来源于中国境内、

境外的所得，按照以下原则确定：……

提供劳务所得，按照劳务发生地确定。”

因此，如果非居民企业提供的劳务完

全发生在境外，则其劳务所得不属于“来

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不需要在中国

履行纳税义务。例如，境外A公司为境

内某企业提供业务咨询，完全通过电

话和电子邮件完成，A公司不需要派人

到中国境内，则A公司取得的咨询收入

不需要在中国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非居民企业发生在中国境内

的劳务是否需要在中国缴纳企业所得

税应当考虑双边税收协定的规定

1.若非居民企业所在国未与中国

政府签订双边税收协定，则需要履行

纳税义务

若该非居民企业所在国家未与中

国政府签订双边税收协定，则判断其

是否在中国境内构成纳税义务时应当

依照中国的税收法律法规。《企业所得

税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非居民企

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应当

就其所设机构、场所取得的来源于中

国境内的所得，以及发生在中国境外但

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

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那么，什么是“机构、场所”呢？《企

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

“机构、场所是指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的机构、场所，包括：（一）管

理机构、营业机构、办事机构；（二）

工厂、农场、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三）

提供劳务的场所；（四）从事建筑、安

装、装配、修理、勘探等工程作业的场

所；（五）其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机

构、场所。非居民企业委托营业代理人

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包括

委托单位或者个人经常代其签订合同，

或者储存、交付货物等，该营业代理人

视为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

构、场所。”

也就是说，只要非居民企业到中

国境内提供劳务，就形成在中国境内的

“设立机构、场所”，应该就与该机构场

所有实际联系的、来源于中国境内外的

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例如，甲国（未

与中国政府签订双边税收协定）的A企

业与中国居民企业B企业签订勘察设

计合同，合同总金额100万美元，其中

勘察业务30万美元，设计业务70万美

元。合同签订后A企业派人到中国境内

进行工程勘察，勘察结束回甲国进行设

计工作。就此项业务A企业应当就总收

入100万美元在中国缴纳企业所得税。

上述情况在实际工作中比较少见，

本文不做重点分析。

2.若非居民企业所在国与中国政

府签订了双边税收协定，是否构成常设

机构是判断纳税与否的标志

（1）构成常设机构才需要在中国境

内缴纳企业所得税

目前，我国已与世界90多个国家

签订了双边税收协定。当国内法律法

规与税收协定相冲突时，应当按照国内

法与税收协定孰优的原则处理。根据

税收协定，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提供

劳务只有在构成常设机构的前提下，才

需要在中国境内缴纳企业所得税，并且

仅就归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缴税。以

中美税收协定为例：缔约国一方企业

非居民企业来华提供劳务

如何缴纳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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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润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该企

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常设机构在

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除外。如果

该企业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

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其

利润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但应

仅以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为限。

（2）是否构成常设机构的判断标准

非居民企业提供劳务的机构、场

所是否构成常设机构，税收协定一般以

非居民企业雇员在12个月内停留在中

国境内是否超过6个月或者183天进行

判断。如中美税收协定规定“企业通过

雇员或者其他人员，在该国内为同一个

项目或有关项目提供的劳务，包括咨询

劳务，仅以在任何12个月中连续或累

计超过六个月的为限”。中国与新加坡

的税收协定规定“缔约国一方企业派其

雇员或其雇佣的其他人员到缔约对方

提供劳务，仅以任何12个月内这些人员

为从事劳务活动在对方停留连续或累

计超过183天的，构成常设机构”。下

面将具体介绍如何计算6个月或者183

天：①应当以该非居民企业派其雇员

为实施服务项目第一次抵达中国之日

期起至完成并交付服务项目的日期止

作为计算期间。②具体计算时，应按所

有雇员为同一个项目提供劳务活动在

中国境内连续或累计停留的时间来掌

握，对同一批人员在同一时间段内工作

的不分别计算。例如，某一非居民企业

派遣4名员工为某项目在中国境内工作

50天，这些员工在中国境内的工作时间

为50天，而不是按每人50天共 200 天

来计算。③如果同一个项目历经数年，

非居民企业只在某一个“12个月”期间

派雇员来中国境内提供劳务超过6个

月或者183天，而在其他期间派人到中

国境内提供劳务未超过6个月或者183

天，仍应判定该企业在中国构成常设机

构。常设机构是针对该企业在中国境

内为整个项目提供的所有劳务而言，而

不是针对某一个“12个月”期间。所以，

在整个项目进行中，如果该非居民企业

于其中一个“12个月”期间在中国境内

提供劳务超过6个月或者183天，则应

认为该企业在中国构成常设机构。

二、企业应当如何缴纳所得税

（一）未构成常设机构的可以享受

税收协定待遇

税收协定待遇是指按照税收协定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按国内税收法律规

定应该履行的纳税义务。未构成常设

机构的非居民企业在向主管税务机关

办理备案手续后可以享受税收协定待

遇。《关于印发〈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

遇管理办法 [试行 ]〉的通知》（国税发

[2009]124号）第三条规定：“非居民需

要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应按照本办

法规定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凡未办

理审批或备案手续的，不得享受有关税

收协定待遇。”“企业依法进行备案时应

填报并提交以下资料：《非居民享受税

收协定待遇备案报告表》、由税收协定

缔约对方主管当局在上一公历年度开

始以后出具的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税务

机关要求提供的与享受税收协定待遇

有关的其他资料。”

（二）构成常设机构的应如何缴纳

企业所得税

1.一般由常设机构自行申报纳税，

分查账征收方式和核定征收方式

在中国构成常设机构的非居民企

业与居民企业相同，应当按照税收征管

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设置账簿，根据合

法、有效凭证记账，进行核算，并应按

照其实际履行的功能与所承担风险相

匹配的原则，准确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自行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即查账征

收方式申报；因会计账簿不健全、资

料残缺难以查账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准

确计算并据实申报其应纳税所得额的，

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所得额，

即核定征收方式申报。无论适用查账

征收方式还是核定征收方式申报的非

居民企业，均适用25%的税率。

对适用查账征收方式申报税款的

非居民企业，企业所得税应当按纳税

年度计算、分季预缴，并在工程项目完

工或劳务合同履行完毕后结清税款。

对于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作业或者提

供其他劳务服务持续时间超过一年的

还需要进行当年度汇算清缴。非居民

企业进行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应

当如实报送纳税申报表，并附送下列

资料：①工程作业( 劳务)决算 (结算 )

报告或其他说明材料；②参与工程作

业或劳务项目外籍人员姓名、国籍、出

入境时间、在华工作时间、地点、内容、

报酬标准、支付方式、相关费用等情况

的书面报告；③财务会计报告或财务

情况说明。

对适用核定征收方式的非居民企

业，税务机关有权按照以下方式核定应

纳税所得额：①按收入总额核定。适用

于能够正确核算收入但不能准确核算

成本费用的非居民企业。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经税务机

关核定的利润率。②按成本费用核定。

适用于能够正确核算成本费用，但不能

正确核算收入总额的非居民企业。计算

公式为：应纳税所得额＝成本费用总

额/（1—经税务机关核定的利润率）×

经税务机关核定的利润率。③按经费

支出换算收入核定应纳税所得额。适

用于能够正确核算经费支出总额，但不

能正确核算收入总额和成本费用的非

居民企业。计算公式为：应纳税所得额

＝经费支出总额/（1—经税务机关核定

的利润率—营业税税率）×经税务机关

核定的利润率。公式中的利润率确定标

准为：①从事承包工程作业、设计和咨

询劳务的，利润率为15% ～ 30%；②从

事管理服务的，利润率为30% ～ 50%；

③从事其他劳务或劳务以外经营活动

的，利润率不低于15%。税务机关有根

据认为非居民企业的实际利润率明显

高于上述标准的，可以按照比上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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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利润率核定其应纳税所得额。

2.特殊情况下由境内支付人代扣

代缴，并采用核定征收的方式申报税款

一般情况下，支付人（境内接受劳

务的企业或个人）并非法定扣缴义务

人，但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

条例规定，税务机关可在以下情况下指

定支付人为扣缴义务人，即预计工程作

业或者提供劳务期限不足一个纳税年

度，且有证据表明非居民企业不履行

纳税义务的；没有办理税务登记或者

临时税务登记，且未委托中国境内的

代理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未按照规定

期限办理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或者预

缴申报的。在上述情况下，扣缴义务人

采用核定征收方式申报缴纳税款。

三、其他与纳税相关的工作

根据《非居民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

劳务税收管理暂行办法》（2009年国家

税务总局令第19 号）的规定，非居民

企业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作业或提供

劳务的，应当自项目合同或协议签订之

日起30日内，向项目所在地主管税务

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手续。项目完工后

15日内，需要向项目所在地主管税务

机关报送项目完工证明、验收证明等

相关文件复印件，并依据《税务登记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申报办理注销税

务登记。

境内机构和个人向非居民发包工

程作业或劳务项目的，应当自项目合同

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报送《境内机构和个人发包工程作业或

劳务项目报告表》，并附送非居民的税

务登记证、合同、税务代理委托书复印

件或非居民对有关事项的书面说明等

资料。对于从境外取得的与项目款项支

付有关的发票和其他付款凭证，应在自

取得之日起30日内向所在地主管税务

机关报送《非居民项目合同款项支付情

况报告表》及付款凭证复印件。

（作者单位：山东百丞税务咨询有

限公司）

责任编辑　　　刘　　莹

　吕德铭

如何纳税，要根据实际业务操作去

判断，而实际业务要按照合同去操作，

因此企业如何纳税，合同是重要的判

断依据。对于房产出租，涉及营业税及

附加税费、房产税、印花税、企业所得

税等一系列税费，如何签订租赁合同决

定了企业税负的高低。事前对房产租赁

合同进行优化设计，是企业降低税负的

关键。本文主要介绍一些可以节税的

房产租赁合同签订技巧。

技巧一：不设免租期

出租商铺，在租赁开始或出租过

程中，客户都可能进行装修，为了给予

商户一些优惠，出租方与租户签订的租

赁合同一般都会约定装修期间免收租

金。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安

置残疾人就业单位城镇土地使用税等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121号）规定，

对出租房产，租赁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

约定有免租期的，免租期由产权所有人

按照房产原值缴纳房产税。

对于出租方来说，免租期间需按

房产原值缴纳房产税，税负明显增加。

如果不约定免租期，要使承租方成本

不变，必须降低每月的单位面积租金

标准，这在实际操作中是难以实现的，

出租方实际上并不愿意降低租金标准，

租金价格上涨容易，下降难。若对部分

租户降低租金价格，其他住户就会有意

见。在以后的商业谈判中，出租方在价

格方面会处于不利地位。为了避免多缴

房产税，同时又不会降低租金价格、租

金收入总额，双方可以约定租金按以

下方式收取：第一个月租金按25%收

取，第二个月按 75%收取，第三个月开

始按100%收取。即租金逐月递增。由

于租户装修期间没有经营收入，刚开业

收入一般也不是很高，租金相对较低，

随着租户经营的好转，租金逐步提升，

这样做比较符合商业习惯。

技巧二：合同中列明租金收入

与其他收入

根据《房产税暂行条例》第四条规

定，自有房产出租的，依照房产租金收

入计算缴纳房产税，税率为12%。即房

产税的计税依据是房屋的租金，不包

含租金以外的其他收入。

实务中，出租方除了收取租金外，

还会收取管理费、水电费、空调费等，这

些都不是房产税的计税依据。如果在租

赁合同中单独列明租金收入，在其他费

用单独收取时，则不需计算缴纳房产税。

由于租赁合同以合同约定的租金

×适用税率计算缴纳印花税，如果在

合同中单独列明租金收入，非租金部

房产租赁合同签订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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